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本科生复学申请表
留学生办公室制表
	学    号
	                       
	中文姓名
	
	护照用名
	

	国    籍
	
	性    别
	
	入学时间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护照号码
	
	签证种类
	
	签证有效期
	

	原 休 学 期 间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请复学时间
	自           年        月 开始复学

	是否申请JW202表
	□ 是 （□自取 / □邮寄）        □ 否

	通 讯 地 址
	

	联系电话/传真/电邮
	

	学生本人声明：本人保证上述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并愿意承担因个人信息填写有误造成的一切后果。

学生签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学院（系/所）意见：
是否同意复学：____________    复学至：200____级
注：如学生原专业不存在，则复学至：______级 ____________专业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系/所）盖章


…………………………………………以上部分由 学生本人 完成…………………………………………………
	教务处意见：

经办人签字  _____________
（盖章）

_______年   月___日
	留学生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
（盖章）

  _______年   月___日


填表说明：
（1）本表应附学生本人休学证明、护照复印件和有关证明（因病休学、复学时需附校医院保健科诊断书；服兵役休学、复学时需附军队“退役预定证明”或“服兵役证明”）;

（2）本表一式三份，分别由教务处、留学生办公室、学生所在学院（系/所）存档。

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休学、复学管理规定
第1条  最长休学年限为3年。自费生向所在学院（系/所）、教务处和留学生办公室提出申请，政府奖学金生还需向本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申请。外国留学生休学申请获得批准后，应到所在学院（系/所）办理好成绩单，交到留学生办公室，并办理好相关的校内证卡手续和签证手续。
第2条  休学的自费生如要复学，应于3个月前提出书面申请，经学生所在学院（系/所）、教务处和留学生办公室批准后方可复学；休学的政府奖学金生如要复学，应于6个月前提出申请，经学生所在学院（系/所）、教务处和留学生办公室、学生本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复学。
第3条  复学申请未被批准者应予退学。
注意：不能按期复学的同学应在休学期满前一个月向留学生办公室申请延长休学期限，否则按自动退学处理。
